南京市工商局2007年1季度食品

质量监测情况通报
为规范食品市场经营秩序，保障节日食品市场的繁荣稳定，确保广大市民的食品消费安全，2007年一季度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布署和省工商局的统一安排，我局组织人员对南京市场的食品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质量监测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监测情况分析

抽查合格与不合格情况：

本次抽检共70批次产品，检验结果为合格46批，不合格24批次，合格率为65.7%。

1、此次抽查的产品分类列表如下：

	产品种类
	抽查数
	合格数
	不合格数
	合格率（%）

	白酒
	18
	15
	3
	83.3

	大米
	5
	5
	0
	100

	保健食品
	4
	4
	0
	100

	蜜饯
	8
	2
	6
	25

	炒货
	3
	0
	3
	0

	麦片类方便食品
	9
	5
	4
	55.5

	干果、干菜
	5
	2
	3
	40

	肉制品
	4
	3
	1
	75

	其他食品
	14
	10
	4
	71.4

	合计
	70
	46
	24
	65.7


2．检测结果及总体质量水平分析：

从检验的结果看，蜜饯产品、炒货、麦片类方便食品、干果、干菜类产品的总体合格率较低，具体品种的不合格项目及产生的可能原因分析如下：

①白酒

白酒有3批产品不合格，其中2批为酒精度的实测值低于标签的明示值，其中1批标签明示酒精度为45±1%（V/V），实测值仅有37.8%(V/V),出现酒精度低于明示值可能的原因一是产品未按要求进行出厂检验，二是产品的包装不严，导致产品在运输和存贮过程中出现酒精度挥发现象。检验结果有1批酒的己酸乙酯超过了标准规定的要求（标准值为1.5-2.5g/L）,实测值为3.0g/L。

②蜜饯、炒货、麦片类方便食品

蜜饯、炒货及麦片类方便食品近年来的历次抽查合格率都不高，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现象比较突出，此次抽查有5批蜜饯、3批麦片超量使用防腐剂和甜味剂，防腐剂超标最严重的1批法国乌梅山梨酸的实测值为1.89g/kg(标准值应≤0.5g/kg),超标近4倍,甜味剂超标最严重的是2批盐津桃肉,甜蜜素的实测值分别为10.38g/kg和10.10g/kg(标准值应≤1.0g/kg),均超标10倍多。此类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厂多数是小型企业，不重视解国家有关标准要求，盲目使用食品添加剂,；还有少数企业为了达到降低成本，改善食品感官性能，延长货架期，故意超量或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；二是少数产品的微生物指标超标，此次抽查发现1批盐津葡萄的霉菌实测值为790cfu/g（标准值应≤50cfu/g）,超标近16倍。有1批营养麦片的霉菌实测值为1400cfu/g（标准值应≤50cfu/g），超标28倍。超标严重与生产环境、包装与贮存条件有很大的关系。三是标识标注不规范，此次抽查到的产品中，有4批蜜饯、3批炒货、3批麦片食品未按要求在标签上明示使用的添加剂的具体名称，食品添加剂不标注或标注不全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，并会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误导。

③干果、干菜

此次抽查不合格的3批产品全部为水分超标，水分超标最多的1批荔枝干实测值为33.28%(标准值应≤25%),由于干果干菜生产企业中小型加工企业和家庭作坊式的加工点较多，未形成规模化，缺乏严格的安全质量控制体系，特别是干果类产品企业通常采用自然干燥工艺，受环境影响因素较多，首先是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，其次是干燥缓慢，所需时间较长。如果遇到阴雨季节产品就无法晒干，干燥时间不够和成品贮存不当都会造成水分超标。

④肉制品

此次抽查不合格的1批肉制品为散装的熟肉制品（红油百叶），GB2726-2005《熟肉制品卫生标准》中规定：酱卤肉制品的菌落总数应≤80000cfu/g，大肠菌群应≤150MPN/100g，该批产品的菌落总数120000 cfu/g，大肠菌群的检出值≥24000MPN/100g,超标160倍。散装熟肉制品微生物超标严重有一个重要原因：各大超市、卖场的散装熟肉制品多数不是自产自销的，需要每天由厂家送至各超市。这些散装肉制品在运输、配送和销售过程中往往不能全程保证0-4℃的冷藏链，就会很容易造成细菌的大量繁殖。

⑤其他食品

其他的食品出现的质量问题的主要有：1批麻辣串的微生物超标；1批碧螺春茶的农药残留滴滴涕超标，1批杭白菊的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。

二、下一步处理措施

针对上述问题，我们将有针对性地采取四条举措，确保检测后处理工作的到位。

一是召开了本次食品质量监测情况通报会，向被抽检的经销商、生产厂家通报本次监测结果。同时，通过企业座谈的形式，介绍经验，查找不足。不断强化经营者五项自律制度，落实市场开办者五项责任制度，营造诚信守法经营的良好市场氛围。

二是针对检测结果的不同情况，视情处理。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生产、销售对人体无危害或危害较小的不合格商品的当事人我们从轻处理，责令迅速整改，限期递交整改报告，我局将适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；对生产、销售质量不合格、对人体有害的商品的当事人，将立案查处，并采取强制退市措施，使不合格商品退出市场。 
三是强化商品质量监测，大力推行“五个一”工程。通过抽检一批产品、查处一批不合格产品案件、召开一次整治情况通报会议、组织一场专业知识培训讲座，达到规范一个行业经营行为的目的。逐步建立和完善以“市场主办单位和经营者在职能部门监督下的自检为基础、消费者送检为补充、执法部门巡查抽检为重点”的商品质量检测体系。 

四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，引导科学合理消费。鼓励社会多方参与，强化“社会监督”。积极利用监测结果引导消费，通过媒体，发布质量信息、公示监测结果，发布消费警示，披露典型案件，曝光违法行为，表彰守法经营先进。

 附：一季度不合格食品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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